
香  港  中  文  大  學  

 

教  務  會  
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一 次 會 議  

 

 

二 ○ 一 八 至 一 九 年 度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會 議 於 二 ○ 一 八 年 十 月 十 日 舉 行 。 該 會

議 處 理 了 下 列 主 要 事 項 （ 不 包 括 屬 保 留 事 項 的 項 目 ） 。  

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、 中 國 研 究 中 心 委 員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

持 續 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取 消 下 列 課 程 ，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生 效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健 康 促 進 與 行 為 健 康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2  自 資 的 健 康 促 進 與 行 為 健 康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年 度  

3  當 代 中 國 研 究 文 學 士 ╱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4  文 化 管 理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5  時 裝 設 計 及 商 務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6  時 尚 商 品 展 示 設 計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7  商 業 管 理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8  企 業 保 安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9  會 展 及 活 動 管 理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0  幼 稚 園 教 學 法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1  香 港 手 語 語 言 學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2  康 樂 管 理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3  教 授 香 港 手 語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4  心 胸 外 科 護 理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5  中 國 商 務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6  危 重 病 護 理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7  直 銷 市 場 策 劃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8  企 業 領 導 行 政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1 9  理 財 策 劃 行 政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0  資 訊 與 品 質 管 理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1  E x e c u t i v e  D i p l o m a  P r o g r a m m e  i n  M a r k e t i n g  

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d  S t r a t e g i c  M a r k e t i n g  
即 時 生 效  

2 2  供 應 鏈 與 物 流 管 理 深 造 文 憑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3  歷 奇 活 動 導 師 訓 練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4  行 政 領 導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5  非 牟 利 機 構 行 政 規 劃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6  兒 童 遊 戲 應 用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7  商 業 英 語 傳 意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8  會 所 管 理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2 9  劇 場 應 用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0  電 生 理 診 斷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1  辦 公 室 英 語 傳 意 技 巧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2  財 務 策 劃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3  紀 律 部 隊 扶 助 技 巧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4  直 銷 市 場 策 劃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5  理 財 策 劃 與 管 理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3 6  理 財 策 劃 行 政 證 書 課 程  即 時 生 效  

 



 （ 二 ）  

研 究 院 院 務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、 有 關 學 院 院 務 會 或 教 務 會 副 學 位 、 專 業 及 持 續

教 育 課 程 委 員 會 建 議 由 所 述 日 期 起 開 設 下 列 新 課 程 :  

 

 課 程  生 效 日 期  

1  自 資 的 臨 牀 老 人 學 與 寧 養 關 顧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2  自 資 的 金 融 科 技 理 學 碩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3  中 國 研 究 文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4  人 工 智 能 ： 系 統 與 科 技 工 程 學 士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 

5  溝 通 障 礙 與 科 學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一 月  

6  遺 傳 諮 詢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7  解 決 爭 議 替 代 方 式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8  中 醫 及 中 西 醫 協 作 管 理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 二 ○ 一 九 年 一 月  

 

核 准 更 改 下 列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（ 深 圳 ） 開 設 的 課 程 的 名 稱 ， 由 二 ○ 一 九 至

二 ○ 年 度 起 生 效 :  

 

 原 有 名 稱  經 修 訂 名 稱  

1  心 理 學 理 學 士 課 程  應 用 心 理 學 理 學 士 課 程  

2  全 球 研 究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 國 際 事 務 與 國 際 關 係 社 會 科 學 學

士 課 程  

 

核 准 由 醫 學 院 院 務 會 提 出 ， 修 訂 按 相 等 學 歷 豁 免 大 學 核 心 課 程 英 文 要 求 的

科 目 ， 適 用 於 二 ○ 一 三 至 一 四 年 度 及 二 ○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入 讀 內 外 全 科 醫

學 士 課 程 學 生 。  

 

省 悉 全 球 研 究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課 程 高 年 級 入 學 學 生 的 課 程 修 讀 辦 法 及 主 修 要

求 豁 免 ，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 生 效 。  

 

核 准 再 度 批 核 五 項 自 資 的 高 級 學 位 修 課 式 課 程 的 建 議 。  

 

認 可 設 立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— 加 州 大 學 柏 克 萊 分 校 — 哈 爾 濱 工 業 大 學 機 器 人 聯

合 研 究 院 ， 提 請 校 董 會 審 核 。  

 

核 准 日 本 早 稻 田 大 學 及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院 由 二 ○ 一 九 至 二 ○ 年 度 起

開 設 雙 重 本 科 學 位 課 程  

 

向 下 列 行 將 卸 下 現 職 ╱ 離 任 的 教 務 會 成 員 致 謝 ：  

 

（ 一 ） 博 文 講 座 教 授 蒙 代 爾 教 授 ;  及  

（ 二 ） 生 物 醫 學 工 程 學 系 麥 福 達 教 授 。  

 

 

 

 

二 ○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


